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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16年9月1日起实施的《环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环评擅自建设的，由县级以上huanbaobumen责
令停止建设，并可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等。

在以往“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额度的基础上，新环评法以“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作为处
罚基数，加大了对“未批先建”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出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要求。然而，新环评法并未
明确“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如何确定。结合国家现有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确定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1.以投资管理部门核准的投资额作为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19号）是国家发改委根据《行政许可法》
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的，是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该文件规定，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委及地方政府规定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是负责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的行政机关；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编制项目申请报告
，报送项目核准机关核准；项目申请报告应主要包括“项目申报单位情况”“拟建项目情况”等。

结合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布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的通知》（发改投资［2007］1169号）可知，企业申
报投资项目时，需要在项目申请报告中申报“投资规模”等，并需要得到审批部门的批准。同时，《企
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第九条还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企业需要对申报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等相关数据真实性负责。同时，建设项目总投
资额也得到了发改等审批部门的批准。

将发改部门核准的建设项目投资额作为环评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处罚依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huanbaobumen只要去项目审批的发改部门调取相应审批文件，即可确定“建设项目总
投资额”。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执法查处的在建项目，企业可能会提出“发展改革委核准的投资额只是企业的拟投
资额，实际投资额将小于审批认定额度”。

对此类抗辩理由，看似合理，却无法核实。考虑到行政执法效率，环境执法机关事实上也不可能等到项
目建设完成再进行处罚。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建设项目投资额发生变化时，项目单位应当向
核准机关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从发改部门调取项目投资额调整的书面确认意见或者新的核准手
续，则可以按照新的投资额确定，否则仍然应当按照经核准的项目投资申报表确定的投资额来确定“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

此外，对于建设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的，企业也可能会提出“实际投资额小于审批认定额”的抗辩。在这
种情况下，因为企业项目建设完成，投资额一般已经处于确定状态。如果企业能够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比如项目审计报告、项目结算证明等材料，此时一般应以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额认定“建设项目总投资
额”。这也符合《xingzhengchufa法》作出处罚决定时违法事实清楚的要求。

当然，现实执法过程中，经过发改等部门审批的项目毕竟只是环评违法项目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没有经
过任何部门审批的项目，则无法采用该方法认定投资额。

2.以建设项目业主自认的投资额作为处罚依据？

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是真实的，且明确表明其真实性的陈述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可以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而不用其他材料加以证明。

我国《xingzhengchufa法》并没有关于“自认事实”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
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
这条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中并没有排除当事人自认事实，只是需要查证属实，或者说没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当事人的自认即可。

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这种自认体现在调查笔录中，建设项目业主（或其委托代理人）接受调查时自
我陈述的“项目投资总额”。

应该说，如果建设项目业主在回答执法人员关于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投资的陈述，属于对相应事实的
自我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建设项目业主的陈述，则环境执法部门可以业主
陈述的投资额来认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并以此为依据确定xingzhengchufa数额。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体的嬗变，业主在得知投资额关系到xingzhengchufa数额时，往往会修正原先的说
法，使得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处于不确定状态。

为此，执法部门需要在发现企业环评违法行为的第一时间对建设项目负责人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笔录固
定建设项目投资额的相应证据；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尽量对项目的不同负责人进行
分别调查，通过不同负责人陈述的相互印证，固定建设项目投资额数据；此外，还可以要求企业提供建
设项目发包合同、项目设备采购合同等证据材料，尽量保证投资额认定的客观性。

应该说，以当事人的自认作为“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的依据，在执法过程中方便易行。但缺点也显
而易见，项目建设单位陈述时往往会尽最大可能缩小投资额，以逃避xingzhengchufa。并且如果执法调查
中不能固定好建设单位陈述的相应证据，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予以证实，建设单位在诉讼过程中往往会改
变原有说法，使环境执法部门处于不利地位。

3.以咨询评估机构评估的投资额作为处罚依据？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9号）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接受委托，对建
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如果建设项目投资额难以确定，可以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行建设项目投资额咨
询，将咨询机构认定的投资额作为“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的依据。同时，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项目，
也可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建设项目投资额审计，以审计认定的数额作为“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的依据
。

从证据角度看，咨询机构或者审计机构认定的投资额相对而言客观性更高，更接近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
本来数据。但是，无论是委托咨询机构还是审计机构，均需要支付相应的咨询费用或者审计费用。在目
前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该部分费用仍然需由财政承担，这无形中增加了环境执法成本。同时，咨
询、审计效果如何，还有赖于项目建设单位的配合，客观上也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从简化执法手续，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环境执法部门也可以通过“询价”方式，向社会上同类建设单
位发送同类项目投资额的“询价函”，从而确定违法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为保证证据的相对客观性，
可以向多个同类项目单位进行询价，在平均值基础上合理确定违法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这种方式相对简
单，但实践中寻找同类项目可能存在困难。

总之，执法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确定方法，做到既维护法律quanwei，也
保障行政执法效率。同时，我们也期待环境保护部出台相应规定，简化建设项目投资额认定办法，提高
基层环境执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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